采购需求

一、服务内容

为保证污水监测数据传输质量及规范化管理，需委托第三方专业公司负责本院污水在线监测系统的维护。

二、主要设备维护清单

	序号
	设 备 名 称
	数量
	备注

	1
	余氯在线分析仪
	1套
	其中固定IP专线须重新与网络运营商签订合约。



	2
	在线pH计
	1套
	

	3
	超声波明渠流量计
	1套
	

	4
	VPN
	1套
	

	5
	水质采样器
	1套
	

	6
	ups不间断电源
	1套
	

	7
	数据采集传输仪
	1套
	

	8
	固定IP专线
	1套
	

	9
	采集上传软件
	1套
	


三、质量要求

1.运维保障必须满足《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运行技术规范》（HJ355-2019）、《验收技术规范》（HJ354-2019）、《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HJ356-2019）等文件的规范要求，确保系统24小时正常有效运行，监测数据完整率和数据准确率达到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管要求。

2.若监测设备出现故障或意外停电等可能影响监测结果的，1个小时内响应并到现场进行处理，普通故障保证在2小时内完成修复。因不可抗力或突发性原因致使在线监测系统停止运行或不能正常运行时，在12小时内报告生态环境部门并书面报告停运原因和设备情况。日常须备有足够的备品备件及备用仪器，备品备件须采用原厂或同等型号备件，备件更换后不影响设备运行稳定。
3.在线设备监测站房内及设备环境卫生需保持每日干净整洁，台账记录需按时填写清晰齐全，符合环保规范要求。

4.如在运维过程中（不可抗力因素除外）被医院上级部门、生态环境局等部门通报、罚款等，一律由投标方承担相应责任。

四、其他要求：

（1）具有2024年1月1日至今污水在线监测设备运营维护服务业绩3个，并需提供合同复印件及合同期内任意1个月的付款发票。
（2）拟派项目负责人及运维团队人员配置中，自动监控（污废水）运行人员不得少于3人，提供资质证书复印件及2025年9月1日以来任意2个月的社保证明。

（3）具有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营服务环境服务认证证书，提供证书复印件。

（4）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提供证书复印件。
